津南区扶持楼宇经济发展暂行规定

为促进我区楼宇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增强我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一）单体总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且商务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商务楼宇。
（二）总建筑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的商务楼宇群。
（三）利用旧办公用房、厂房改造的，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临时性楼宇经济发展载体。
二、扶持对象　
（一）在商务楼宇（临时性楼宇经济发展载体）登记注册的、年纳税额在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企业（占用本区土地资源，在商务楼宇内注册的企业除外）。
（二）楼宇经济主管部门（各镇人民政府、长青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下同）。
（三）亿元楼宇经营主体单位。
三、扶持标准
（一）引进年纳税额在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注册企业的，按其当年所缴纳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的70%，给予楼宇经济主管部门资金补贴，由楼宇经济主管部门按与注册企业签订的入驻协议进行分配，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入驻企业所获补贴资金可用于户籍、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年纳税额在1万元以下的注册企业不享受资金补贴。
（二）以辖区楼宇经济上年税收总额为基准，按年新增税收额度为标准进行分级，给予楼宇经济主管部门资金补贴。辖区楼宇经济年新增税收额超过1000至2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1%的资金补贴；超过2000至3000万元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2%的资金补贴；超过3000至4000万元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4%的资金补贴；超过4000至5000万元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6%的资金补贴；超过5000至6000万元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7%的资金补贴；超过6000至7000万元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8%的资金补贴；超过7000至8000万元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9%的资金补贴；超过8000万元以上的，给予楼宇经济税收区留成部分总额10%的资金补贴。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楼宇经济的招商引资、配套设施和服务平台建设等。
（三）扣除上述两项补贴资金后，按全区楼宇经济区实留税收5%的比例列支，给予年纳税额在1亿元以上（含1亿元）的商务楼宇经营主体单位一定数额的资金补贴。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商务楼宇的改造升级、招商引资、租金补贴等。具体补贴办法另行制定。
（四）对年纳税额较大的注册企业，根据行业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对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的企业，其当年纳税额不计入辖区楼宇经济年度税收总额和税收增量中。
四、楼宇经济发展载体认定
由商务楼宇（临时性楼宇经济发展载体）经营主体单位向楼宇经济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津南区楼宇经济发展载体登记备案表》，一式3份，经楼宇经济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区商务委审批备案。未登记备案的楼宇经济发展载体不享受政策扶持。
五、审批程序
（一）楼宇经济主管部门于年末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注册企业和商务楼宇（临时性楼宇经济发展载体）经营主体单位进行申报并负责初审，汇总、填写《申报补贴资金企业信息统计表》和《申报补贴资金企业纳税情况统计表》，一式5份，于下一年1月31日前报区商务委。
（二）申报补贴资金企业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和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材料。
（三）区商务委会同财政、工商、税务部门进行联审，于每年2月28日前将联审结果汇总后，报区人民政府审批。
（四）区财政局将补贴资金统一拨付楼宇经济主管部门，由楼宇经济主管部门负责分配兑现。
六、监督管理
（一）区商务委负责牵头，具体负责楼宇经济发展载体的审批认定和联审材料的汇总上报工作。区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的核算、拨付工作。工商津南分局负责注册企业的审核、认定工作。国税局、地税局负责注册企业纳税情况的审核、认定工作。区审计局要加强对补贴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的审计。
（二）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挪用、骗取补贴资金。对虚报冒领、挪用补贴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的，予以收缴已拨付的补贴资金。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附则
（一）本规定由区商务委、财政局负责解释。
（二）本规定自2013年 1月 1 日起试行，如遇国家、市、区政策调整，则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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